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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

茲提述美亞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之通函（「該
通函」），內容有關收購Happy (Hong Kong) New City Group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，
當中涉及發行承兌票據及根據特別授權發行代價股份，而有關交易構成本公司一項
主要交易。除非另有所指，否則本公告內採用之釋義及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
同涵義。

本公司謹此澄清，該通函附錄九所披露雜項程序編號HCMP1727 of 2018之訴訟
（「HCMP1727/2018法律行動」）之最新資料應如下：

呈請人及HCMP1727/2018法律行動之答辯人已向香港高等法院提交批准撤回呈請人
所提出呈請書之聯合申請，而香港高等法院已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授出該批准。

承董事會命
美亞控股有限公司
主席兼執行董事

李國樑

香港，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兩名執行董事，分別是李國樑先生及徐立地先
生；一名非執行董事王東奇先生；以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分別是劉國雄先生及鄧
世敏先生。

本公告的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義，概以英文版本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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